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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09年度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成瘾者法律援助工作简述
在2009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建立了云南成瘾者的法律服务框架，并设立专人负责云南地区的成瘾者人群法律援助工作。两地办公室通过包括例会、邮件组及案件交流等工作机制，及时分享工作动态，共同建立成瘾者法律服务框架。
案件代理与法律援助

2009年以来，北京办公室法律热线由专职律师负责解答跟进，涉及成瘾者案件近10起，咨询内容主要涉及财产纠纷，健康隐私权、美沙酮维持治疗等，通过电话咨询，为成瘾者提供信息支持，而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成瘾者案件共3起。
北京地区一位成瘾者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时，社区工作人员在低保公示工作中泄漏了当事人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健康隐私，为当事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研究所及时介入，协助当事人保留证据，起草法律文书，目前该案已经立案；
2004年云南红河德宏州盈江县一成瘾者的强制戒毒期间，其所居住的房屋被母亲以母亲自己的名义办理房产证，然后将房产证转让给该成瘾者的妹妹，并要求法院强制成瘾者搬离自己居住的房屋，该成瘾者在德宏的民事和行政一审案件均败诉。全家人于2009年9月11日到昆明参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二审案件审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专职律师刘巍为该成瘾者提供了法律援助，11月初，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判决结果撤销了成瘾者母亲的房产证，该成瘾者成功的追回自己的产权；
此外，代理云南省首例过往成瘾者诉公安机关随意尿检行为的案例：2009年7月27日红河某过往成瘾者在昆明出差入住旅店时遭遇警察强制尿检，为此该成瘾者委托法律项目起诉警方，9月24日，官渡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月24日该案件将在昆明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等待宣判结果；12月23日，该案一审宣判驳回原告的起诉，2010年1月8日，该案件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个旧时讯》对此作了报道，媒体链接：http://www.ngocn.org/?action-blogdetail-uid-5283-id-7306。
2009年2月个旧一过往成瘾者上班时候遭遇电缆砸伤，到电力部门寻求赔偿无果，法律项目给受害方出具了一份申诉材料，目前该案件已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

2006年8月25日一成瘾者和妻子在被开远市禁毒大队以涉嫌贩毒羁押，开远市禁毒大队扣押随身携带的人民币1970元，随后该案件移交检察院起诉，在法院审判时，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该成瘾者犯有运输毒品罪，而开远市禁毒大队一直没有退还该成瘾者被扣押的财物；法律项目先后向开远、红河州各级部门发出申诉材料，8月末再次向云南省公安厅发出信访复核申请。

2009年6月初，就个旧同事在火车站遭遇非法搜身一事，向昆明市铁路公安局、昆明市铁路运输检察院、昆明市监察局发出检举信、投诉警察的违法行为。

2009年6月26日，开远地区一成瘾者被禁毒大队强行抓捕后送到强制戒毒所，法律部门及时出具了行政复议书，在红河草根网络倡导部的协助下，公安部门释放了该成瘾者。
2009年7月19日，红河个旧地区一感染者在戒毒所生病，送到医院后于2009年8月4日救治无效死亡。2009年9月17日约见了死者家属，向检察部门发出了控告信。
2009年9月16日，开远地区一成瘾者父亲去世后所居住的房产证丢失，法律项目给出法律意见，并协助该成瘾者补办房产证；
2009年10月13日，开远地区某感染者生病后医院没有及时救治导致病亡，12月6日，法律项目工作协助死者家属到医院复印、封存了死者救治的病历，2010年2月立案，起诉医院。
研讨会与社群能力建设
2009年2月20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合作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禁毒法与艾滋病防治法研讨会”，会上与来自社群的成瘾者、志愿者和法律工作者一起讨论了艾滋病、毒品和法律问题，并就如何从社群和人权角度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及成瘾者法律人权报告开展了小组讨论；

2009年3月，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了艾滋病和成瘾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培训，50名学生志愿者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法律培训，专家就毒品知识和毒品预防教育、感染者和成瘾者的劳动权及社会保障等专题进行了培训；

2009年3月31日，来自草根网络各成员组织代表及各地社群代表在云南召开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并确定了外展工作机制；

6月、7月、8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专职律师先后三次去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对成瘾者社群进行了相关法律培训。
此外，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参与各项国际性毒品减低伤害会议和维护毒品成瘾者权利的行动。
发布报告及出版物 
 2009年6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发布《中国药物成瘾者法律人权报告（2008-2009）》，并编印《吸毒人员法律问答》，协助社群出版《我的戒毒故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中，就强制戒毒所的受戒人员是否属于《对监狱、劳教所羁押、收教人员全面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的通知》（卫疾控发〔2004〕369号）通知中的筛查对象问题，及1990年至2009年，云南省每年统计到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及地区分布问题，向卫生部及云南省卫生厅申请信息公开。

二、药物成瘾者常见法律人权问题 
1）成瘾者污名化问题；
政策层面：成瘾者被排除在部分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如：2005年开始实施的《昆明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九条中规定：因吸毒、赌博行为造成生活困难的不得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社会文化层面：成瘾者社会污名化，“瘾君子”的称谓带给药物成瘾者过重的负担，使得他们难以回归社会。
2）成瘾者社会回归问题；
公安机关网站载有成瘾者使用毒品的过往记录，这些网上动态管理信息使得成瘾者常常遭遇尿检及随意传唤，极大地降低了成瘾者的社会信任度，使得他们难以回归社会。
3）公安机关随意尿检、强制传唤；
2009年7月27日红河某过往成瘾者在昆明出差入住旅店时遭遇警察强制尿检，成瘾者起诉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局。从对方提交的证据里看到了该成瘾者在《全国吸贩毒人员信息网》里的信息。成瘾者的信息被输入《全国吸贩毒人员信息网》，该系统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信息库，并且和住宿登记系统相连。成瘾者住宿、上网等登记完身份信息，警方的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当地的派出所随时以社会帮教的名义来对成瘾者尿检，并对拒绝尿检的强制传唤尿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对于有吸毒嫌疑的人，公安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尿检，但公安机关据以对成瘾者尿检的依据往往是根据《全国吸贩毒人员信息网上》上的成瘾者曾经吸食毒品的记录。成瘾者为戒断药物依赖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努力的回归社会，公安机关对成瘾者的随意尿检阻碍了其回归社会，对成瘾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干扰。
美沙酮门诊是成瘾者较为集中的地方，警察直接到美沙酮门诊抓捕成瘾者进行尿检，成瘾者担心到美沙酮门诊被抓捕中断美沙酮治疗。在美沙酮门诊抓捕成瘾者干扰了成瘾者的治疗，使其得不到健康服务。
根据现行《禁毒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进行人体毒品成分检测的前提是“吸毒嫌疑”，实际操作中，由于缺少对“吸毒嫌疑”的认定标准以及尿检程序模糊性，成瘾者常常遭遇尿检和不合理的盘问传话审问等。
    4）成瘾者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尿检时被警察殴打、强制搜身；
成瘾者在尿检时，遭遇公安机关的暴力殴打。起因是公安机关为了更多的破获毒品案件，对成瘾者进行逼供，逼迫其指认其他的毒品成瘾者。2009年4月、2009年6月、2009年12月成瘾者多次在住宿和火车站安检时遭遇警察的强制搜身。
5）成瘾者财产权受侵害问题；
      成瘾者合法财产权常被执法人员以“没收毒资”为名侵害。
    6）美沙酮维持治疗“门槛”高问题；
      1. 准入难，准入程序繁杂，难以获得及时治疗；

      2. 尚未完全惠及流动人口；
      3. 治疗费用对于部分人群来说偏高，对于未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依然无固定收入的部分人来说，美沙酮治疗的费用相当于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这部分花费使得他们很难坚持持续治疗。 
    7）强制戒毒期间，超强度劳动，缺乏劳动保障，劳动未获得报酬；
新的强制戒毒规定成瘾者必须参加康复劳动，康复劳动是否遵守了劳动保障法规是没有相应的监督的。成瘾者忍受高强度劳动，也得不到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实施后，取消了劳动教养戒毒，但原来的劳动教养场所有和强制戒毒所合并的趋势，要警惕在强制戒毒场所采用劳动教养戒毒模式。
8）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瘾者常见法律人权问题：
     1. 健康隐私被无理非法曝光；
2009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介入一起案件：一位成瘾者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时，社区工作人员在低保公示工作中泄漏了当事人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健康隐私，为当事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在当事人多次找到他们协商撤销公示内容时，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基本工作素养，完全没有健康隐私保护意识，拒绝消除不当非法行为。

2. 强制戒毒期间，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受到影响；免费抗病毒药物得不到保障，抗机会性感染不能保证；
2009年7月，红河地区某成瘾者在强制戒毒所生重病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成瘾者是HIV感染者，在戒毒所一直没有得到抗病毒药物以致生重病。戒毒所在病重时候通知家属，并要求家属承担治疗费用，最后该成瘾者因治疗不及时抢救无效病亡。事后其家属向检察部门控告，开远市公安局回函称“强制戒毒所里HIV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物需本人提出申请”。成瘾者在强制戒毒所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对于是否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需要通过检测CD４载量并做出医学评估后再决定。对于HIV感染者的体检是戒毒所的义务。《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规定对于HIV感染者要隔离戒毒治疗，并采取相应的对症治疗。但对于HIV感染者在强制戒毒所里抗病毒药治疗，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保障。在红河地区已经发生多起HIV感染者在强制戒毒所里生重病死亡的事故。

3. 获得社会保障及获药难；

在接触了一位当事人后，我们了解到：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发病，获得的唯一药物就是止疼片，保外就医后，因无经济来源向社区居委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先是以“在服刑期间不属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为由拒绝，而后被要求去公安机关尿检，拿到尿检证明后，居委会依然以“工作人员在外出差”等理由拒绝办理，使得这位感染者基本生存也难以保障。
  三、2010年成瘾者法律援助工作设想 
  1) 政策倡导，在降低美沙酮治疗准入门槛及成瘾者社会回归方面，以收集到的真实案例向相关部门反映存在的问题，并建立沟通机制；
  2) 工作交流机制，在现有的邮件组观察及网络例会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组织，并就社群法律问题做出及时反应；
3）社群能力建设，针对成瘾者社群常见法律问题，在北京和云南两地分别开展法律培训，提高成瘾者法律意识，培养来自成瘾者社群的法律志愿者和法律工作人员。

4）撰写《中国药物成瘾者法律人权报告（2009-2010）》，并加大志愿者、社群的参与程度；
5）提供和推广成瘾者法律援助服务卡，为受援对象提供了更为专业及时的法律服务，促进爱知行法律项目与社群的互动；

6）继续推动成瘾者遭遇强制尿检等侵权事件的法律维权，并推动公安机关《吸贩毒人员信息网》改革；
7）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团体，和公益律师建立合作关系，并扩大媒体网络资源；
8）协助成瘾人群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并通过政策倡导、法律援助等方式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层面推动成瘾者社群的权益保障；
9）对于成瘾人群的强制戒毒模式提出改革的建议；
10）开展项目，调查强制戒毒所内的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情况，并就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提出改进意见。

